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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教基字〔2023〕6 号 
 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妇联 

关于印发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

若干措施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、妇联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《教育部等 13 部门印发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

同育人机制的意见》（教基〔2022〕7 号），推动全环境立德树人

重点任务落实，构建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协同育人机制，省教育厅、

省妇联联合制定了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若干措施，请结合实际

山 东 省 教 育 厅 

山 东 省 妇 联 



 — 2 — 

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加强指导服务机构建设 

1.制定建设规范标准。省教育厅和省妇联分别制定《山东省

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家长学校建设标准》《山东省社区家长学校（家

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）建设标准》，明确学校家长学校、社区家

长学校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）人员、课程、活动、管理等基

本要求。 

2.推动城乡全覆盖。指导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建设学校家长

学校，2023 年底实现学校家长学校全覆盖。推动将社区家长学

校建设纳入《2023 年“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”服务质量提升行

动方案》，指导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按照相关要求设立社区

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，2023 年底城市社区家长学

校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）建校（站点）率达到 80%，行政村

建校（站点）率达到 70%。鼓励发挥学校周边社会培训机构场地

优势，组建家庭教育服务站点。推动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等设立家

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。 

3.发挥示范带动作用。开展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三级优秀

学校家长学校和优秀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评

选，2023 年认定省级优秀家长学校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）

300 个，评选结果作为省级文明校园、全环境立德树人规范校、

达标学校、文明社区、文明村镇等评选认定的重要条件。 

4.加强信息化指导服务平台建设。丰富完善山东省网上家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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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、“养教有方”APP 等相关课程资源，遴选优秀公益课程进

行共享交流。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网上家长学校，推送优质教

育资源，促进家校沟通。加大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、全国网

上家长学校等平台资源推广应用。 

5.设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。进一步发挥山东省家庭教育指导

中心作用，推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依托当地家庭教育学术团体、

高校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设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，协助本地相

关部门对辖区内学校家长学校、社 区家长学校及其他家庭教育

指导服务站点进行指导。力争 2023 年底，全省 16市全部设立市

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，县级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建有率达到 70%。 

二、丰富教育指导内容形式 

6.丰富指导服务课程。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

明确的家庭教育内容为指导，修订《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家长学校

课程指南》，制定《社区家长学校课程指南》，征集遴选优秀课例，

建设优秀课程资源库。编写《全环境立德树人：家庭教育公开课》

读本和《家庭教育指导用书（教师手册）》，提供丰富的家庭教育

资源。 

7.开展亲子阅读主题实践活动。推动少年儿童阅读及亲子活

动场所建设。各服务站点组织开展“书香飘万家”等亲子阅读主

题实践活动，开展“亲子共读一本书”“晒晒我家书单”等活动，

以图片、读书笔记、读后感等形式展示阅读成果。 

8.常态化办好节目栏目。在各级教育（教体）局和妇联创办



 — 4 — 

的报刊、杂志、电视台、微信客户端等开设家庭教育指导专栏专

刊，宣传家庭教育工作先进经验，刊登研究成果，推广家庭教育

探索经验。办好《家校共育大课堂》系列节目，开展专家讲座、

政策解读、案例访谈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 

三、提升教育指导服务能力 

9.注重人才源头培养。指导高校师范专业开设家庭教育模块

课程或者专题课程，指导师范生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格认证。

鼓励省内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设家庭教育选修课程，在通识课或

者选修课程中完成至少 1—2 学分，普遍提高大学生家庭教育知

识素养。鼓励高等院校结合学校实际积极增设家庭教育相关专业

或校企合作办学模式，聘请有实践、研究能力的专家组织学习和

实践课的拓展。鼓励相关教育硕士点开设家庭教育方向的研究。 

10.提高教育指导能力。将中小学教师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力

培养纳入“省培计划”，将其作为教师业务培训的重要内容。启

动立德树人家庭教育指导员培训，2023 年省市县三级培训 1 万

名家庭教育指导教师。举办全省妇联系统家庭教育干部培训班，

提升家庭教育工作者理论素养和指导服务能力。 

11.建好研究指导队伍。调整山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和家庭

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，优化人员结构，提升工作水平和指导能力。

成立山东省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，定期开展工作调研、论证、评

估和交流研讨。健全家庭教育教研队伍建设，配齐专兼职家庭教

育教研员，健全省市县校四级教研机制，常态化开展教研交流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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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。 

四、加大社会宣传引导 

12.加强志愿服务宣讲。建强省市县三级家庭教育宣讲志愿

服务队伍，深入开展家庭教育志愿服务，2023 年底前实现家庭

教育志愿宣讲市级线下宣讲全覆盖。组织开展“好家庭好家教好

家风”巡讲、社区（村）家庭教育指导支持讲座各 20 场。建立

家庭教育最美志愿者、优秀服务队表扬机制，年内表扬奖励家庭

教育最美志愿者 50 名、家庭教育优秀服务队 30支。 

13.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。举办家庭教育宣传周暨家庭

教育宣传指导服务系列活动，组织开展山东省家庭美德和心理健

康教育知识大赛，加强家长心理健康教育引导，宣传普及新时代

美德健康生活方式、科学家教理念和知识。 

14.打造山东家庭教育品牌。组织“智慧家长”、最美家庭等

评选活动，举办山东家庭教育大会，总结宣传推广我省家庭教育

工作经验，发布山东省家庭教育指数调查报告，开展优秀人物和

事迹宣讲。 

五、加强工作保障 

15.推进我省家庭教育立法。修改完善《山东省家庭教育促

进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年内完成条例草案送审稿。力争 2024 年通过

立法审议，颁布实施《山东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》。 

16.加强工作督导检查。将学校家长学校建设和家委会建设

运行情况纳入各级教育督导内容，推动将社区家长学校建设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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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社区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内容，适时联合组织开展督

导。 

 

附件：重点任务分工清单 

山东省教育厅  山东省妇联 

2023 年 7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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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重点任务分工清单 

省教育厅清单 

序号 内容 完成时限 

1 
制定《山东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家长学校建设

标准》 
2023 年 10月 

2 
会同省妇联评选省级优秀学校家长学校和优秀

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300 个 
2023 年 12月 

3 
丰富完善“养教有方”APP 等相关课程资源，

遴选优秀公益课程进行共享交流 

2024 年 6月，

持续推进 

4 
加大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平台资源推广

应用 
持续推进 

5 修订《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家长学校课程指南》 2024 年 6 月 

6 

编写《全环境立德树人：家庭教育公开课》读

本和《家庭教育指导用书（教师手册）》，提供

丰富的家庭教育资源 

2024 年 6 月 

7 

开展“亲子共读一本书”“晒晒我家书单”等活

动，以图片、读书笔记、读后感等形式展示阅

读成果 

2024 年 6 月 

8 

在《山东教育》《山东教育报》、山东教育新闻

网、山东教育电视台等开设家庭教育指导专栏

专刊、专题节目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9 
办好《家校共育大课堂》系列节目，开展专家讲

座、政策解读、案例访谈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10 

指导高校师范专业开设家庭教育模块课程或者

专题课程，指导师范生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师资

格认证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11 

鼓励省内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设家庭教育选修

课程，在通识课或者选修课程中完成至少 1—2

学分，普遍提高大学生家庭教育知识素养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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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内容 完成时限 

12 

鼓励高等院校结合学校实际积极增设家庭教育

相关专业或校企合作办学模式，聘请有实践、

研究能力的专家组织学习和实践课的拓展。鼓

励相关教育硕士点开设家庭教育方向的研究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13 

将中小学教师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力培养纳入

“省培计划”，将其作为教师业务培训的重要内

容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14 
启动立德树人家庭教育指导员培训，2023 年培

训 1 万名家庭教育指导教师 
2023 年 12月 

15 
调整山东省家庭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，优化人

员结构，提升工作水平和指导能力 
2023 年 12月 

16 
成立山东省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，定期开展工

作调研、论证、评估和交流研讨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17 
健全家庭教育教研队伍建设，配齐专兼职家庭

教育教研员，健全省市县校四级教研机制 
2023 年 12月 

18 

建强省市县三级家庭教育宣讲志愿服务队伍，

2023 年底前实现家庭教育志愿宣讲市级线下宣

讲全覆盖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19 
表扬奖励家庭教育最美志愿者 50 名、家庭教育

优秀服务队 30 支 
2023 年 12月 

20 
举办家庭教育宣传周暨家庭教育宣传指导服务

系列活动 
2023 年 10月 

21 
组织“智慧家长”等评选活动，举办山东家庭

教育大会，发布山东省家庭教育指数调查报告 
2023 年 10月 

22 
将学校家长学校和家委会建设运行情况纳入省

级教育督导内容，适时开展联合督导 
2023 年 12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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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妇联清单 

序号 内容 完成时限 

1 
制定《山东省社区家长学校（家庭教育指导服

务站点）建设标准》 
2023 年 10月 

2 

会同省教育厅评选省级优秀学校家长学校和优

秀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300

个 

2023 年 12月 

3 
丰富完善山东省网上家长学校等相关课程资

源，遴选优秀公益课程进行共享交流 

2024 年 6月，

持续推进 

4 加大全国网上家长学校等平台资源推广应用 持续推进 

5 

进一步发挥山东省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作用，为

市、县两级家庭教育指导队伍提供培训指导，

开发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产品 

持续推进 

6 制定《社区家长学校课程指南》 2024 年 6 月 

7 
推动少年儿童阅读及亲子活动场所建设，组织

开展“书香飘万家”等亲子阅读主题实践活动 
持续推进 

8 
在妇联创办的杂志、电视栏目、微信客户端等

开设家庭教育指导专栏专刊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9 举办全省妇联系统家庭教育干部培训班 2023 年 12月 

10 
调整山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，优化人员结构，

提升工作水平和指导能力 
2023 年 10月 

11 
开展“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”巡讲、社区（村）

家庭教育指导支持讲座各 20 场 
2023 年 12月 

12 
组织开展山东省家庭美德和心理健康教育知识

大赛 
2023 年 8 月 

13 开展最美家庭寻找活动 2023 年 12月 

14 修改完善《山东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 2023 年 12月 

15 
推动将社区家长学校建设纳入山东省社区服务

质量评价指标体系，适时开展联合督导 
2023 年 12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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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清单 

序号 内容 完成时限 

1 
指导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建设学校家长学校，

2023 年底实现学校家长学校全覆盖 
2023 年 12月 

2 

联合妇联评选一定数量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

优秀学校家长学校和优秀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

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

2023 年 12月 

3 
推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依托当地家庭教育学术

团体、高校等设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
2024 年 6 月 

4 

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（教体）局创办的报

刊、杂志、电视台、微信客户端等开设家庭教

育指导专栏专刊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5 
将中小学教师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力作为教师业

务培训的重要内容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6 
建强市县两级家庭教育宣讲志愿服务队伍，深

入开展家庭教育志愿服务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7 
将学校家长学校和家委会建设运行情况纳入

市、县级教育督导内容，适时开展联合督导 
2023 年 12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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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妇联清单 

序号 内容 完成时限 

1 

指导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按照相关要求设

立社区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，

2023 年底城市社区家长学校（家庭教育指导服

务站点）建校（站点）率达到 80%，行政村建

校（站点）率达到 70% 

2023 年 12月 

2 

鼓励发挥学校周边社会培训机构场地优势，组

建家庭教育服务站点。推动机关、企事业单位

等设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

持续推进 

3 

会同教育行政部门评选一定数量的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级优秀学校家长学校和优秀社区家长学校

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

2023 年 12月 

4 

推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依托当地家庭教育学术

团体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设立家庭教育指导

中心 

2024 年 6 月 

5 
推动少年儿童阅读及亲子活动场所建设，组织

开展“书香飘万家”等亲子阅读主题实践活动 
持续推进 

6 

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妇联创办的报刊、杂志、

电视台、微信客户端等开设家庭教育指导专栏

专刊 

2023 年 12

月，持续推进 

7 开展最美家庭寻找宣传活动 2023 年 12月 

8 

推动将社区家长学校建设纳入各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社区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，适时开展联

合督导 

2023 年 12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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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  2023年 7月 5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赵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35份 


